
 

 

首页  专题热点 

推荐文章

 大卫.皮亚肖德：反思中... 

 青 萍：创建“美德网络... 

 高桥 进：论现代日本的... 

 李景源等：论生态文明 

 易 钢：道德回报理论初... 

 周全德：网络不良信息对... 

 王 琴：“网婚”现象告... 

 王淑芹：市场经济道德性... 

 衡孝庆：关于城市伦理的... 

 翁世平：政治文明与道德... 

 韩东屏：道德的基础不是... 

 卢 风：论应用伦理学之... 

 孙 君等：领导干部“人... 

热门文章

 大卫.皮亚肖德：反思中... 

 中国伦理学会第六届理事... 

 《中国应用伦理学2003—... 

 衡孝庆：关于城市伦理的... 

 李 伦：自由软件运动与... 

 林桂榛：性行为伦理限制... 

 王淑芹：市场经济道德性... 

 王 琴：“网婚”现象告... 

 衡孝庆：西方传统伦理思... 

 易 钢：道德回报理论初... 

 高桥 进：论现代日本的... 

 卢 风：论应用伦理学之... 

 豳 人：史论纵横通古今... 

 翁世平：政治文明与道德... 

 中韩第十三次伦理讨论会... 

首页 → 伦理学研究 → 伦理时空 | 伦理学基本理论

王淑芹：道德研究二题

作者：王淑芹 阅读：406 次 时间：2005-6-8 来源：光明日报

道德研究二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伦理学中的道德研究，虽在学科建设、研究领域拓展、学

术著述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相对于社会的变革和利益格局变化的需求而言，仍

有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有待深入和重视。  

  一、关于道德有效作用的问题  

  对于道德作用的有无问题，学界明确地加以肯定，基本是从三个维度进行论证的。

一是从本源性需要来看，道德对人和社会的发展具有天然的作用潜质；二是从作为特殊

意识的反作用性来看，道德具有影响社会生活的客观能力；三是从实际功能来看，道德

具有认识、调节、导向功能。但是，这些道德作用的一般理论，远不能满足我国现代化

进程中道德建设的需要。为此，需要加强对道德作用理论的具体化和深化研究。  

  从道德哲学的角度来看，首先要探究道德实现的一般条件。虽然道德自身具有能动

的作用，但道德能否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还要看社会为其创设的条件，因为道德作为

的空间，要以社会经济、政治预设的伦理秩序和社会风气的正邪状况为前提，所以不能

简单地、笼统地、空泛地谈论道德的作用，而应注意对道德实现条件的研究，并比附出

我国当下道德实现条件的缺失。一言以概之，道德的生长，需要一定的土壤；道德作用

的实现，需要一定的环境支持。依此推之，我们应该纠正一种对道德建设的狭隘理解，

以为道德建设就是道德自身的理论完善和道德教育的强化，忽视社会为道德生长创造条

件的责任。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注意在道德建设中，加强社会各种层面的制度完善和社

会风气的醇化，为道德的生长创造“规则”环境和支撑的社会心理。  

  其次要探讨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道德的具体作用。针对我国社会发展和道德研究

的现状，我认为，应加强道德作用的具体路径的研究：第一，着重研究当前社会利益格

局的调整和利益关系的协调所需的价值原则。我国的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改革的目标

已不单纯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经济问题，还有政治的民主化、社会的和谐、文

化的现代化等诸多方面。社会不同阶层利益需求的不同，在客观上要求国家政策、法律

制度等能够兼顾各阶层的利益，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因此，我们应该立足于中国

目前的政治、经济、文化现状，展开有针对性的道德研究，及时为社会的各种制度安排

提供价值原则和理念。第二，研究道德的辩护功能和批判功能。道德的辩护和批判功能

在任何社会都存在，但我们如何发挥道德对社会现实的辩护和批判功能，则是一个非常

重要的实践问题。总体来说，道德应该为合理的现实进行辩护和对不合理的现实进行批

判，但棘手的问题是，如何确证社会现实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因此，我们需要运

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科学发展观，建立对社会现实进行基本价值评价的标准体

系；加强“辩护”和“批判”的适度性研究，更好地发挥道德的道义支持和谴责功能。

第三，加强伦理学回应社会道德问题的现实研究，为现实的道德困惑提供解决方案。市

场经济发展的深入、社会利益格局的变化、制度性障碍等，产生了许多道德困惑或道德

难题，伦理学的研究就应该在对社会的道德难题进行归类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解决的

对策和方案，以增强道德影响社会的能力。遗憾的是，目前的伦理学对社会道德问题的



回应存在着不及时性，对许多人们遭遇和困惑的道德问题的解释存在无力性，对现实的

人们的道德价值观念的引导存在着滞后性。  

  二、关于道德建设问题  

  道德建设是近几年社会各界普遍谈论的话题，但道德建设中的一些问题，仍需澄清

和明确。一是对道德教育的全面理解。首先要清楚，道德教育不是纯粹的科学教育，而

是价值教育，因此，不能把道德价值标准和道德观念仅当作“知识”进行灌输、讲解、

宣传；其次，道德教育不仅包括认知教育，更包括道德感受的生活教育。人们知与行的

分离性，表明光有道德认知是不够的，还必须有道德生活的支撑，使人们在实际生活

中，真正感受德行。再则，正视人性的弱点和缺陷，加强法律等各种制度的建设，通过

法律、管理规定等强制性规则，使人们循规而行，尊道养德。  

  二是要认清道德建设的阶段特征。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因

此，在当前的道德建设中，应立足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特征，而不是一

味地套用发达国家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和道德建设的一般规程，因为发达的市场经济形态

和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形态所遇到的经济问题和伦理问题是有区别的，更不用说社会制度

不同了。仅以市场经济来说，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面临的紧迫任务是创设市场的体

系制度，因为如果没有法律提供的规则约制及其对违规者的严厉惩处，就不会有市场秩

序；如果没有公平有序的市场交易秩序，市场机制就不可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从

市场发育的规则诉求来看，市场的发育过程也就是市场的法律体系和管理制度建立和完

善的过程，而法律制度和各项管理制度的建立，就会玉成社会成员的规则意识和法制观

念，并因习规而成德。因此，我认为，在我国现阶段，要把道德建设落实到制度建设

中，在重视个人伦理建设的同时，加强制度伦理和组织伦理的建设。  

  三是做道德实事。道德服务于社会的功能，绝不仅是道德理论对社会道德现象的阐

释，更包括做道德实事，即积极寻找与各类社会组织的对话渠道，直接参与各种社会活

动，包括相关领域的立法。如组织和参加各类社会志愿者活动，参加医学、网络、公务

员等领域的立法活动，组织和参加道德问题的社会讨论等。应该说，目前做道德实事的

各种渠道，还有待政府和伦理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和架设。 

      
     (文章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2005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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